附件5
南方医科大学
硕士研究生复试小组成员责任承诺书
 

	复试专业名称
	 
	所在分委员会名称
	第二临床分委会

	复试小组成员
	 


	 
根据国家教育部、广东省教育厅及我校有关规定，为保证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正常实施，确保复试工作公平、公正，复试小组人员必须承诺履行以下责任：
1、严格按照《南方医科大学201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实施方案》有关规定，规范组织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，全程对复试工作负责。
2、坚持回避制度，凡有直系亲属及其子女等关系为本复试小组考生，不参与复试工作。
3、认真贯彻廉政制度要求，不徇私舞弊。
4、复试工作全程接受监察、监督机制，实行责任追究。
5、确保复试中考生记录、原始试卷及成绩的真实、有效、完整。
 

 

 


	复试小组组长签名：

	复试小组成员签名



	复试小组秘书签名：


